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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社区服务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安徽省社区服务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本会”）会

员管理，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，提高会员服务水平，根据《安徽省社

区服务业协会章程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会会员的管理和服务。

第三条 本会秘书处负责本会会员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。

第二章 会籍管理

第四条 本会的会员为：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。

本会欢迎安徽省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资格，从事社区

服务业、社区服务业相关配套产业以及行业相关研究机构、大专院校

等与社区服务业有关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组织及个人加入协会。

第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以自愿申请加入本会：

（一）拥护本会的章程；

（二）有加入本会的意愿；

（三）支持本会工作，积极参加本会活动；

（四）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资格；

（五）在本省社区服务业(行业、学科)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的个

人；

（六）在本会的业务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；

（七）有良好的诚信经营、社会信用记录。

第六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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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交入会申请书；

（二）提交有关证明材料，包括：

1. 个人会员提交身份证复印件、个人履历、职称等相关证明

文件及荣誉证书等 ；

2. 单位会员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行业相关资质等证明文件；

（三）由理事会授权机构本会秘书处讨论通过；

（四）交纳会费；

（五）本会秘书处收到会费款后，将申请单位信息正式转入会员

库，颁发会员证并予以公告，完成入会程序。

第七条 各分支机构应在本会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发展会员，开展

活动。各分支机构发展的会员，均为本会正式会员，由本会统一管理。

第八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：

（一）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

（二）对本会工作的知情权、建议权和监督权；

（三）本会组织活动的参与权；

（四）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；

（五）反映会员服务诉求；

（六）入会自愿、退会自由。

第九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遵守本会的章程，执行本会的决议；

（二）维护本会的声誉和合法权益；

（三）按规定交纳会费；

（四）协助本会开展行业发展研究、统计调查、团体标准制定和

实施等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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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向本会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；

（六）积极参加本会组织的活动，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。

第十条 会员如有违反法律法规和本会章程的行为，经理事会或

者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，给予下列处分：

（一）警告；

（二）通报批评；

（三）暂停行使会员权利；

（四）除名。

第十一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其会员资格相应终止：

（一）主动申请退会的；

（二）企业法人主体发生终止的；

（三）1年以上无故未交纳会费的；

（四）受到本会取消会员资格处分的。

第十二条 会员退会、自动丧失会员资格或者被除名后，其在本

会相应的职务、权利、义务自行终止。会员资格终止时，本会秘书处

将注销原会员单位所持会员证书，并进行公告。

第十三条 会员证书由本会秘书处统一印制和颁发。会员证书损

坏或丢失，应书面向本会秘书处说明并申请补发。

会员证书只作为本会会员证明，并不具备其他身份证明或法律用

途。

第十四条 会员的动态管理由本会秘书处负责。

第十五条 本会建立会员联系人制度，会员应指定相对稳定的专

人担任联系人，具体负责与本会的日常联系。

会员基础信息发生变更，如：单位名称、联系地址、负责人、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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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人信息变更等，应及时向协会秘书处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协会秘书

处应根据会员提供的材料及时对会员的信息进行修改和更新。

第三章 会员自律管理

第十六条 本会可以对会员从事社区服务和相关业务活动进行

监督，会员应当接受、配合，并如实提供检查所需的相关材料。

第十七条 协会负责人（会长、监事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）以协

会名义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，应提前在本会秘书处登记活动有关

内容，待批准后方可以本会负责人的名义参加。

第十八条 会员存在违规行为，本会可以视情节给予以下惩戒：

（一）提醒谈话；

（二）警告、责令检讨；

（三）通报批评；

（四）公开谴责；

（五）暂停行使会员权利；

（六）除名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会秘书处应根据本办法，就相关具体事宜制定实施

细则，报经会长办公会审议批准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6月 8 日第一次会员大会表决通过

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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